
2013年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
关于数字环境下监管和监管机构发挥的
不断演变作用的最佳做法导则 

启动磋商，在各监管机构所提交文稿的基础上确定监管的

最佳做法导则是包容性磋商和协作进程的第一步，该进程

结束时协商一致通过了一系列最佳做法导则。

为了迎合人们对千变万化的数字环境的期待，政策制定方

和监管方需要适应和开发更为灵活、更具创新性和更易使

用的监管框架，这种框架应超越传统的核心电信行业，将

数字世界中多层面和各利益攸关方的方方面面纳入其中。

我希望感谢为这些导则提供素材的所有监管机构。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布哈伊马•萨努先生

发起人

协调人

全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是分享最佳做法，通报主管部门许

多活动的理想场所。波兰高度致力于在全球建设完全包容

的信息社会。这需要建设宽带基础设施并促进更广泛地采用

ICT。我们的目标是鼓励所有个人和社区参与信息社会的方

方面面。铭记这一条，我认为专题研讨会是世界各地的人们

会晤、交流思想和经验的优秀平台。

波兰电子通信总署主席兼GSR-13主席Magdalena Gaj女士

对不断变化的ICT行业进行监管就好像瞄准一个移动标靶。制定并采用最佳做法是快速跟踪我
们的工作，适应变化并迎接新技术，促进发展和业务的最佳方法。



1 监管4.0：创新和智能的监管方法可促进
市场参与方享受平等待遇，同时不给运
营商和业务提供商造成额外负担

在尊重各监管机构管辖权的同时，我们认识到监管机构需

考虑到数字环境下监管的变革和跨国问题，并考虑新应用和

社交媒体的出现所引发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变革。审议现行的

ICT政策和监管框架，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这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进程，需要与各利益攸关方协调。在确保ICT行业的平

稳增长，进一步促进人民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监

管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医疗、电子政务、环境和运输

等领域更加高效地采用和落实数字技术，这将有助于增加就

业和提高生产力，确保更高的生活质量。

我们承认在融合环境下进行市场分析，评估市场形势的重

要性，从而确定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SMP）的运营商并 

刺激市场竞争。确保公正、平等和非歧视性地对待所有市场

竞争者的原则继续占上风，这将有益于为接受监管和不受监

管的参与方创建公平竞争的平台。 

我们承认，在采用可消除新企业进入市场障碍的监管框架

时，确保竞争性条款的纳入，确保在相关市场各获准参与方

（运营商、互联网提供商、OTT服务提供商等）之间建立健

康关系，是一种促进下一代宽带网络部署并获取在线应用和

服务的方法。监管机构也可通过跨行业基础设施测绘等软措

施协调各种民用设施，鼓励网络和设施共用。通过开发在线

工具检查接入的速率、服务质量和价格，从而赋予消费者权

力，使其做出知情的决定，这是监管机构可用以促进竞争的

另一种措施。

我们亦认识到，在审议其频谱管理政策时，监管机构须确

保为了用户的利益，可迅速提供可用和未充分利用的频谱并

制定规范干扰的规则。可酌情考虑采用新一代的拍卖或划分

和允许灵活使用频谱等方式，实现无线电频谱的有效和高效

利用。通过利用“数字红利”频谱，可拓展移动宽带接入的

覆盖范围；同时“空白频谱”亦可用于无需审批的使用，实

现宽带业务。我们承认，需要保留地面广播，以便为全体居

民提供服务。我们相信，酌情采用一般授权或统一执照等行

政上简化、灵活的模式推进市场准入并刺激竞争和创新。 

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正经历着
有助于媒介融合的宽带网络（下一代
网络）、互联网和通信业务、新市场
参与方的加入、智能设备的迅速发
展、物品互连（物联网）和人们之
间的互联以及不断增长的随时在线、
立即且无所不在地获取ICT的用户需
求等引发的巨大变化。此外，诸如
OTT（Over-the-top）服务商一类的
新内容和应用提供商的出现正在改变
游戏规则、市场动态和商业惯例。全
球ICT市场的日益复杂性，再加上数
据流量的急剧增长及云业务或移动应
用等新业务和新应用的快速发展，对
监管机构的传统职责和职能提出了挑
战，要求对数字生态系统采取现代的
监管手段。

考虑到电子通信在现今数字社会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并认识到有必要进行高
效ICT监管，对市场预期做出响应并
提高社会包容性、面对灾害的安全性
和发展水平，我们，出席2013年全
球监管机构专题研讨会的监管机构，
在认可各种不断演进领域所发生监管
变革的同时，确定并赞同将这些最佳
做法导则作为有助于全面包容性的创
新和智能监管措施。 



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和决策机构应寻求采取

措施，监督业务管理方法的使用，以确保这些方

法不会对市场参与方产生不公正的歧视。监管机

构亦需审议现有的竞争法，以判断基于规则或竞

争法的措施（如平等对待各参与方）是否已经到

位，而且这些措施是否足以解决可能影响到网络

中立性的问题。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监管机构必

须意识到共平对待所有业务提供商的必要性。

我们认为，监管机构了解在数字环境中发挥

作用的各种因素十分重要，这不仅可确保接入

的价格可承受性，还促进并确保向用户提供足

够高的服务质量（特别对时延敏感的通信业务

而言）、互操作性的必要性，同时还不给运营

商和业务提供商带来额外负担。 

我们鼓励监管机构通过以下方式确保实现最

大程度的透明和开放：如，向公众提供相关市场

数据和监管政策，并就影响数字社会发展的政策

和监管问题开展利益攸关多方磋商，以便向更为

协商一致的监管决策进程发展，确保业界各方更

好的遵守。

我们铭记第四代监管机构采用“宽松”

（light touch）监管方式的必要性，仅在必要

时才进行监管介入，同时确保市场力量可以不

受限制地发挥作用，并在规定的国内法律环境

中、在顾及传统的和新的监管概念的情况下实

现创新。监管机构应特别继续确保监管的可预

测性，并尽可能加强共同监管（如自愿遵守的

标准），促进监管机构和业界采用联合制定并

实施的监管解决方案。监管机构也可与其他感

兴趣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减少或移除宽带基础设

施部署的实际障碍。我们特别认识到，鼓励运

营商和业务提供商建议并落实发展行业的创新

解决方案，可为国家和行业提供双赢的解决方

案。监管应确保ICT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

吸引全球数字环境下的投资极为重要。 

刺激业务增长和在线业务与 
应用的获取 

我们认识到，刺激业务增长和在线业务与应

用的获取需要灵活的监管手段。 

我们承认，了解人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如何从

使用ICT中获益是创新的关键，因为企业和个人

消费者可以激励创新。 

我们鼓励各国政府与所有利益攸关方，特别

是业界和监管机构协力，特别在农村、无服务地

区和服务欠缺地区促进并支持基础设施的发展和

业务的提供。特别鼓励监管机构对其普遍服务计

划进行更新（尤其是通过重新定义普遍服务范围

的方式），向无服务和服务欠缺地区扩展宽带。

从供给方的角度而言，需要可预测且稳定的监管

来维持有效的竞争并推动创新业务的发展。从需

求方的角度而言，延缓或彻底避免对ICT设备和

业务征收高额税费或特别的税费、鼓励研发、支

持开展特别项目来进行电子扫盲等措施将带来更

高的普及率，增加需求，实现更高的社会包容性

并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各国政府和监管机

构在宣传ICT使用及益处、提高认识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我们认可监管机构在国内和区域层面鼓励制

定数字本地内容及促进设立在线商业孵化器，以

开发新应用和业务并发展数字城市方面可发挥的

作用，同时考虑到最大限度降低消极环境影响、

推动采用包括“智能”资源管理的“绿色”技

术、降低能耗和电子废弃物生成的必要性。



监管机构不断变化的职责： 
监管机构作为推进发展和社会
包容性的合作伙伴

我们承认，监管机构在起草有关发展和社会

包容政策的过程中向政府建言献策时发挥重要

作用。监管机构也可促成（有时建立）与援助机

构、各国政府、部委和非政府组织的公有私营合

作（PPP）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满足农村、边

远地区和无服务地区以及有特殊需求人群的普遍

接入目标方面，成为ICT发展和社会包容的合作伙

伴。监管机构可通过改进学校和社区连通性项目

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并扩展与学校和本地社区的合

作，获取技术和促进经济发展，改进ICT应用的使

用。监管机构也可采用自愿性、战略性的伙伴关

系为低收入消费者提供全面（如连通性、素养培

训和设备等）的解决方案并确保残疾人可获得新

的宽带技术、应用和业务。我们亦鼓励监管机构

与其他公共机构进行合作，提供一种协调一致的

手段，在整体上维护政府和社区的利益。监管机

构可进一步向本地社区提供咨询和教育协助。

我们强调监管机构在履行职责方面具有独立自

主性的必要性，以及保持向行业主管部长报告和

交流畅通渠道的必要性，从而确保统一并实现各

项国家目标。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与行业主管部委协同，促

进、宣传、鼓励技术应用和业务发展为利益攸关方

带来益处、提高相关认识十分重要。为鼓励业务增

长，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促进对低成本和手持宽

带设备的获取，以便国民克服计算机互联网接入的

各种障碍（如偏僻、费用和可用性等），获取互联

网应用。 

我们认可与各研究机构、公共部门、内容提供

商、业务提供商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协作，使儿童

更加安全地使用互联网的重要性。

在未来监管中调整监管 
机构结构和机构设计的 
必要性

我们认识到，随着新技术和业务的出现与融

合，各国政府也可考虑融合其监管制度或调整

其结构，以反映信息通信技术市场中的变革。

而且，为应对融合数字生态系统的跨国属性和

互联属性，有必要调整监管机构的架构，使其

更加敏捷灵活。 

为履行其在鼓励创新、未来的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职责，需在法律和监管文件的决策和执

行中给予监管机构足够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我们承认，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必要随

着技术的最新发展与时俱进，以应对IP互联及

计费机制、IPv4向IPv6的过渡及其他正在浮现的

问题。

我们认为，监管机构可通过适当解决数据保

护、隐私问题以及网络安全问题等方式，在赢取

消费者信赖和保护业务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可通

过在国内层面加强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合作，在区

域和国际层面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和合作伙伴的

协作方式实现前述目标。我们铭记，交流经验、

知识和想法对于在相互连接且全球无疆界的数字

生态系统中应对新的挑战至关重要。此外，我们

鼓励监管机构在线提供行业信息及其所采用的智

能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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